[bookmark: _Toc347387133]柴油車車況鑑定表
	車輛基本資料

	車牌號碼：
                 
車輛廠牌：
                 
車主名稱：
                 
	進廠日期：
                 
出廠年月：
                 
引擎號碼：
                 
	車輛型式：
                 
排氣量：
                 
行駛里程：
                 

	車輛鑑定結果(註記處簽名或蓋章)

	項次
	零件名稱
	註記
	項次
	零件名稱
	註記

	1
	排氣管路無破損洩漏者
	
	6
	汽門間隙復歸
	

	2
	最大轉速符合原廠規範
	
	7
	柴油濾心及油管檢查無誤
	

	3
	噴油嘴(器)壓力或運作檢查無誤
	
	8
	OBD系統檢查無誤
	

	4
	汽缸壓力檢查無誤
	
	9
	引擎系統檢查無誤
	

	5
	噴射正時復歸
	
	10
	引擎號碼與行照號碼相同
	

	鑑定者補述：



	□取得原車輛製造廠或所屬保養廠、國外原廠國內指定代理人或所屬保養廠出具證明文件，證明引擎轉速無法達最大額定馬力轉速者。
□取得原車輛製造廠或所屬保養廠、國外原廠國內指定代理人或所屬保養廠出具證明文件，證明試驗車輛配置引擎限速保護裝置、無法轉換為二輪傳動之恆定四輪傳動或需四輪輪速訊號正常操作之煞車系統者。
□經取得原車輛製造廠或所屬保養廠、國外原廠國內指定代理人或所屬保養廠出具證明文件，證明試驗車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有效運作、車況正常且無不當擅調者。
	鑑定者簽名：







保養廠蓋章（請蓋公司章或發票章）








	注意事項：
1. 本車已由車輛製造廠或進口商完成鑑定，完成鑑定後本人(或本公司)至各縣市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執行測試前，不再進行車輛調整，違者後果自負。
2. 保養廠應確實檢查車況，填寫不實資料將依刑法第210條偽造文書移送法辦。
	車主或駕駛簽名：


Ver. 1090930
